嘉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嘉兴市建设局关于公布2025年度嘉兴市房屋
市政工程招标代理机构负面行为的通知

各县（市、区）住建局，嘉兴经济开发区建设交通局，嘉兴港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建设局，各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省、市关于深化招标投标领域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决策部署，进一步规范我市房屋市政工程招标代理市场秩序，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按照《嘉兴市建设局关于强化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招标代理执业规范的通知》(嘉建〔2022〕9号)文件要求，结合日常监管、投诉处理及专项检查情况，现将2025年度有关负面行为情况公布如下。
一、主要问题
（1） 招标文件编制内容不严谨
部分招标代理机构在编制招标文件时，专业深度不足、审核把关不严，导致核心内容出现错漏，直接影响了项目的顺利实施。具体表现为：招标文件编制质量不高，影响材料设备采购和工期；招标文件未按相关文件要求设置合同支付条款；招标文件中最高投标限价合计错误等。
（2） 招标代理过程中出现失误
部分招标代理机构在具体操作中未能严格遵守法定程序，或因其过失导致流程受阻、效率低下，损害了招标工作的严肃性与规范性。具体表现为：招标代理机构对工程量清单公布项内容填写错误，需要发布补充通知，对招标进度产生影响；对采用“评定分离”的项目，以排序的方式向招标人推荐中标候选人并进行公示；未按规定保存未中标单位投标文件等资料。
（3） 招标代理从业人员违反职业道德 
个别招标代理机构或其从业人员未能恪守职业道德，甚至进行违规操作，触及招标代理工作的公正底线与法律红线。具体表现在招标代理机构向中标候选人透露评标专家推荐意见及排名信息，严重干扰评标活动的独立性与公正性，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二、工作要求
（1） 代理机构应切实规范招标代理行为
招标代理应围绕此次公布的负面行为清单，举一反三开展自查与整改，对2025年度所有招标代理项目开展全流程回溯检查。重点自查：招标文件条款的合法合规性、开评标过程的完整规范性、异议投诉处理的及时妥当性、档案归存的完善可靠性。同时提升从业人员的专业素养与业务能力，强化法规政策与实操技能的系统培训，明确从项目受理、文件编制到开标评标、资料归档的全流程操作规范。
（2） 招标人应严格依法落实主体责任
招标人应对招标文件认真组织审查，确保合法合规、科学合理、符合需求，不得通过设置不合理条件排斥或者限制潜在投标人。规范履行开标、评标、定标和处理异议等流程，选派责任心强、熟悉业务、公道正派的人员作为招标人代表参加评标。充分考察招标代理机构业绩、信誉、专业能力等因素择优选择招标代理机构，加强对招标代理的全过程管理，同时积极配合监管部门的检查工作。
（3） 招投标监管部门应加强动态监管
对于在日常监管、处理投诉及招标人考核中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招投标监管部门应依法依规采取警示约谈、责令整改、行政处罚等措施，并上报相关负面行为，强化对招标代理机构的事中、事后监管。同时持续加大对招标代理市场的监管力度，不定期开展抽查，对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依法依规严肃处理，持续推进我市房屋市政工程招投标市场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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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5年度嘉兴市房屋市政工程招标代理机构
负面行为台账
	序号
	招标代理机构名称
	负面行为情况
	备注

	1 
	欧邦工程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在“长安镇高新区文海北路北侧、春石路东侧地块项目装修及室外配套工程”项目评标后，向中标候选人透露专家推荐意见（含5家中标候选人排名）等信息，影响招标活动的正常进行，已对违规涉事人员进行行政处罚。
	计入不良行为。

	2 
	嘉兴市建新工程造价咨询事务所有限公司
	“时尚体育中心工程”项目招标文件编制质量不高，造成该工程体育专业照明、恒温恒湿空调等2种设备推荐的7个品牌中有6个不符合施工图要求，导致安装进度滞后。
	

	3 
	嘉兴市千秋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嘉兴港区乍浦农贸市场提升改造”项目未按规定保存该工程未中标单位投标文件等资料。
	

	4 
	浙江科佳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在“油车港镇澄溪片区市级未来乡村（千金寺村邻里中心）”项目的招标文件初稿编制中出现了未按相关文件设置预付款、价格调整、每月工程量支付比例等条款的情况。
	

	5 
	浙江槿阳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在“王店镇复合材料产业园配套梅西路工程”项目开标过程中，招标文件出现标准预算价人民币（大写）书写错误、和小写数据不一致的问题。
	

	6 
	浙江中际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甪里湾项目配套工程（庆丰路北延（栖贤路 -湘溪路）工程）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EPC）”项目的招标文件出现最高投标限价合计错误的情况。
	

	7 
	浙江建业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凤桥镇永红村公共服务中心建设项目（2023年一事一议项目）”采用“评定分离”方式，以排序的方式向招标人推荐中标候选人并进行公示。
	

	8 
	浙江联羿工程科技管理有限公司
	“桐乡市原污水厂地块周边配套道路及桥梁工程”项目因招标代理机构对工程量清单公布项内容填写错误，需发布补充通知，延迟开标时间，对招标进度产生影响。
	


























抄送：市发改委，市财政局，市审计局，市国资委，市数据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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